
陕西省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办法

(I9” 年 7月 药 日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

2004年 8月 3日 陕西省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)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因环境保护法》,结合本省实l’l,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所牯的行

政区域。

第三条 各项建设小业必须坚持开发

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,经济效益、社会效

益与LlN境效益相统一的为针 .

环境保护I作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

合和谁污染、谁治理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环境保

护规划和年度计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计划,采取综合丌发配套,l设措施 ,

促使环境保护工作冂经济硅设和社会发展

相协训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,对本转区的环境保护工作

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

公安、⊥地、矿产、农业、林业、水

利水保及其他有关l阝 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

门,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对环境

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跸。

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lJJ0和 支

持环境保护科毕 ,’k育 事业,加强环坑保护

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,发 展环坑保护产

业,普及环埙保护和环境法律知识,提高

全体公民的坏境意识。

第七条 一叨申位和个人郡伯保护和

改善环境的义务,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

坑的中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。

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保护和改善

坏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

奖励。

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

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环境保护

日标贞任制。依据冂民经济和祉会发展计

划确定的坏境保护日标和任务,⊥一级人

民政府应当分阶段与下一级人R政府签定

环境保护目lT责 任书,并 组织考核,实 行

奖惩。

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负责

本行业的坏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,并对

所属企业巾业巾位的环境保护和 l.染 防治

工作进行考核。

第十-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

护行政⊥管 r’ F,门 的⊥耍职责 :

(— )监督检查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

以及标准的贯彻执行 ;

(二 )会同有关部门对环境状况及发

展趋势进行调杳、评价和顸测,拟订本辖

区环境保护规划和年度讠划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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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参与制定本辖区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城市环境综

合整治规划、国土规划及区域开发规划 ;

(四 )负 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

和对自然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;

(五 )受理对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的

检举、控告,负 责调查处理环境污染和破

坏事故以及环境污染纠纷 ;

(六 )组织、协调和监督管理本辖区

环境监测和环境科学研究工作,组织编报

环境质量报告书。

第十二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,

负责制定本省环境质量标淮和严于国家标

准的污染物排放标准。定期发布全省环境

状况公报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环境监测站可以

受主管部门的委托,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

行为实施监督检查。

市级环境监测站承担辖区范围内环境

污染纠纷的技术仲裁,省环境监测中心站

承担终结技术仲裁。

第十四条 各级环境监理机构的主要

职责:负 责超标准排污费和排污水费的征

收工作;巡杳、监督污染源的排放情况以

及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情况;参 与环境污

染事故及纠纷的调查处理。

第十五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排放污

染物的,应执行网家污染物排放标准。国

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规定的项目和本省

已制定严于口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标

准时,执 行本省制定的地方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。

第十六条 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防治

以及污染 r· 故和纠纷的处理 ,由 有关的地

方人民政府或者授权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

门协商解决,或者 rh共 ·l的 上级人民政府

协调解决,做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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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技   {
术监督部门加强对防治污染装备和环境保   }
护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。

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

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辖区

内的环境质量负责,采取措施,改善环境

质呈。

第十九条 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,保   Ⅱ

护和改善水域的水质,重点保护和改善黄

河、渭河、泾河、洛河、延河、无定涧、

汉江、丹江及水库水质,防治水污染,保

护水资源。                 Ⅱ

禁止向江河、湖泊、水库和其他水域

倾倒垃圾、日体废弃物、有毒有害液体和

带有病原体的其他废弃物。

禁 L采用漫流、稀释、渗坑 (井 )和

其他方式排放有毒有言废水。

第=十条 禁止在文物保护区、风景

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   |
居民生活区内新建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设施。

已建成的设施 ,排放污染物必须符合排放

标准;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,必须限期

治理。

第二十-条  加强自然保护工作。对

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、自然

景观、珍稀、濒危的野牛动植物自然分布

区域、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、温泉、自然

和人文遗迹、古树名木及其他具有科学、

历史研究价值的区域,设立 自然保护区或

者采取其他揞施加以保护,严禁破坏。

第二十二条 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 ,

合理使用土地 ,发展生态农业;种树种草 ,

增加植被,禁止乱砍滥伐森林,防止水+
流失和土地沙化;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



防治,合理使用化肥、农药及植物生 K激

素。农作物利ll工业污水灌lt的 ,共水质

必须符合农田灌lII水 质标准,防 止土壤

污染。

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,发展无

污染和少污染的行业c乡 镇企业和个人不

准生产和经营产生lFl毒 污染物及洧放圳Ⅱ吐

的产社l;不准从事污染和噪声、振动严重

的生产项 Hc已 lL成 的必须猹顿改造,限

期治理.

第二十三条 开发利 ll臼 然资源,应

实行统一规划、计划舢探、综合评价、科

学廾采和合+j利 川。按照谁廾发诈保护的

原则,廾发矬设项目9l白 然环境造成影响

和破坏的,应 山廾发建设巾位给予补偿和

恢复。

第二十四条 城乡建设应当结命当地

自然环境的特点,合理规划。加强城市园

林、绿地、荃础设施和风景名肚区的建设 ,

防治I业 「l体 废芹物、生活垃圾、嵘声、

放射性物质、电磁波轴射等对环境的污染

和危害。

第四章 建设项 目和区域

开发的环境管理

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主符

部门在建设项国立项审批时必须统筹规划 ,

合埋布局,避兔对环境的有害影响,严格

控制产生新的污染。

第二十六条 一叨。l能 对环坑造成污

染和破坏的I稆硅设和白然资源开发利用

顷H,必须严格执行冂家有关建设项日环

坑竹fl的规定,实行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

制度。

第二十七条 建设项日环境影响报告

书的审批权限 :

(一 )县级以 L人 民政府及共所属部

闸批准的建设项F,分别曲ln级环坑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跨行政区以及对环境

闸题冶争议的硅设项日,报⊥一级坏境保

护行政上管 lF闸 审批 ;

(工 〉在西安市轱区内的省人民政府

及共所属部门批准的建设顼 H,由 西安市

环境保护行政主倚部门审批,并报省环境

保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;

(三 )国务院及共所属部门批准的建

设项日,除按规定应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

政主笛部门审批的项目以外,共他项 目和

特殊建设项日Hl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邯门

或者共委托的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笛部门

'⒋批。

第二十八条 建设项日中防治污染的

设施,必须与主体I程闾时设计、冂时施

工、冂时投产使 nl。 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

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,该建设项日方●l投

人t产或者使用。已建成的防治污染设施 ,

必须汇常运转 ,不 得擅 自拆除或者闲± ,

确有必要拆除或者闲畏的,必须征得所在

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。

第二十九条 进行区域廾发的符理机

构,必须细织对拟开发Lx域 的环境现状进

行调企评价 ,编 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,

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筒部门审批。

第三十条 区域开发的管理机构对开

发区的环境质量负责。在制定开发规划方

案时,必须编制环境保护专吊,报上一级

和丌发区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邯门审

茧,在廾发建设吲llH内 按年度向当地环境

保护行政上符部闸报告环境质址状况。

第三十一条 禁止引进不符合我冂环

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。禁止进匚l

祜毒有害废弃物在本省处理。防 L境外污

染向本省行政区域转嫁。



第五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

第三十二条 产生环坑污染和共他公

害的企业事业单位,必须把消除污染、改

善环境、节约资源和综合利用作为技术改

造和生产经营管理的内容纳人工作计划 ,

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责任制度,采取有

效措施,防止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巾

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。

第三十三条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

单位,必须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

申报登记,经核查批准,发放 《排放污染

物许可证》后,方可排放。

排放污染物的种类、数量、浓度等需

作重大变动时,排放污染物单位应在改变

乏前重新申报登记。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申报后 ,

应在三十日内批复,逾 期不批复的视为

同意。

第三十四条 凡排放污染物超过排放

杯准的,必须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缴纳超

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。向水体排放污染

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同Rl缴纳排污水费。

征收的超标准排污费和排污水费,必
须用于污染的防治,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三十五条 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

企业芋业中位,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

共委托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限朋

治理。被限煳治胛的企业苷业单位必须如
ltg完成治理任务。

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不得将产乍严

重泻染的生产设备,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

能力的单位使用。

第三十七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

发性事件,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污染事故的

单位,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处理,及时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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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受到泻染危害的唯位和居民,并 向当

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眚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,

接受调查处理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根据

不同情况,责令限期改正,给子弩告,并
按以下规定处以罚款 :

(— )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

者共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

的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

的,处以三百元至三T元罚款 ;

(二 )不执行污染物排放 中报登记制

度 ,或者在申报中拒报、谎报污染物排放

种类、数量、浓度等数椐、资料的,处以

三百元至三干元罚款 ;

(三 )未取得 《排放污染物许可证》

排放污染物的,处以三百元至五千元罚款 ;

(四 )不按 《排放污染物许可证》规

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或者采取不正当于段、

方式排放污染物的,处 以五T元±
ˉ

十万元

罚款 ;

(五 )不按国家和本省规定缴纳超标

准排污费和排污水费的,处 以一干元至一

万元罚款 ;

(六 )发生环境污染和破坏莎故,不
及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

部门报告,不及时向可能要受到污染危害

的 H△ 位和居民通报,或者不立即采取有效

处理措施的,处以一干元至一万元罚款 ;

(七 )将 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 ,

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唯位使用的 ,

处以
=干

元至二万元罚款 ;

(八 )引进不符合我国环保规定要求

的技术、设备或者进口有毒有害废弃物在

本省处理的,处以一干元至五万元罚款 ;



(九 )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

意,擅 自拆除或者闲王防治污染设施 ,污

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,处以五百

元至三万元罚款。

第三十九条 建设项闰未执行环境影

响报告书审批制度进行 l±
I设的,处 以 一T

元至二万元罚款 ;

建设项日的防治污染设施未达到国家

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,投入生

产或者使用的,责令采取补救措施 ,并处

以=t元
至二万元罚款 ;

建设项目的防治 /iJ染设施未建成,投

入生产或者使∫H的 ,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

用,并处五千元至五万元罚款。

第四十条 对逾期未完成限 J明 治理任

务的企业筝业单位,除加收一至五倍超标

准排污费外,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,处

以一万元至十万元罚款 ,或者责令其停业、

转产、关忉J。

责令地方箐辖的企业停业、转产、关

闭,Hl做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决定 ;

责令中央直接筒辖的企业筝业申位停业、

转产、关 ll,须报LL务院批准。

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Fl家环境保护法

律、法规和本办法规定,造成环坑污染和

破坏菩故的企业事业单位,根据所造成的

危害后果处以罚款,罚款额最高不超过工

十万元;情节较重的,刈 有关责任人员由

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;

导致公私财产重人损失或者人身伤亡后果

的,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⒋责任。

第四十二条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申

位和个人,在被处以瞥告或者罚款后,仍

负有治理污染、排|涂 危害,并对直接受到

损害的中位或者个人赔偿ln失的责仟。

完仝由千不可抗拒的臼然灾害,并经

及时采取合ll梏 施,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

境污染危害的,兔予承担责任。

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行政处

罚,内县级以⊥环坑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

堵共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专项环境监督常

理杈的部门执行。

县级环境保护行政土管部门可处一万

元以 阝罚款,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符部门

可处五万元以下罚款。超过罚款限额的 ,

须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

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二十万元以

下罚款。法律、法规另肩规定的除外。

罚款一律上缴财政,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

不服的,可以在接到处91通知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,l ll做 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

关申请复议;对复议决定不服的,可 以在

接到复议决定书之口起十五日内,向 人民

法院起诉。当J· 人也。△以在接到处罚通知

书之日起十五日内,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、也不向人民法院

起诉、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,由 做出处罚

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四十五条 环境监督管理人员滥用

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贪污受贿的 ,

洼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

处分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章 附  则

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白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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